附件2

高职院校对口中职学校三二分段试点免予考核申请表

	高职院校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申请学生基本情况
	拟录取学校
	申请免于考核理由

	姓名
	学号
	身份证号
	就读中职年份
	就读中职专业
	就读中职学校
	拟录取高职院校
	拟录取高职专业
	获奖年份
	主办单位和竞赛名称
	项目名称与等次

	　
	　
	　
	　
	　
	　
	　
	　
	　
	　
	　

	学生意见（签字）：
	中职学校意见（盖章）：
	高职院校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高中职处意见（盖章）：
	省招生办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四份，由高职院校收齐后，于2017年5月16日前报省教育厅高中职处(注:由于深圳市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单独组队,若申请学生就读深圳市中职学校且申请免于考核理由为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并获奖,该表报至深圳市教育局职成处审核后送省教育考试院审核)，逾期不予受理。中职学校、高职院校、高中职处(深圳市教育局职成处)、省招生办各留一份。每位申请学生一张表，应附上相关证书复印件，复印件由中职学校盖章，并注明“与原件相符”。
